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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戰略」。

[編纂]用途

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經扣除我們就[編纂]應付的[編纂]佣金及其他估計發售開
支，並假設[編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[編纂]港元至[編纂]港元
的中位數），我們估計將從[編纂]獲得[編纂]約[編纂]港元。我們擬按下列用途使用[編
纂][編纂]：

(i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自動駕駛研發及Robotaxi運營服務，其中：

a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設計、研發及採購Robotaxi定制車。
我們計劃與上汽集團合作，推出專為我們的Robotaxi服務而設計的新
型定制車。該等定制車型採用先進的車型設計，具備完善的安全功
能，進一步提高運營安全及穩定性，優化內部佈局以提升乘客體驗、
升級自動駕駛接口以支持與自動駕駛系統的無縫整合，以及改善續航
能力以提升營運效率；

b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採用自主研發與自動駕駛合作夥伴聯
合開發相結合的方式的Robotaxi運營技術平台，尤其側重於優化AI算
法、戰略決策及規劃以及人機互動技術。我們計劃研發基於大模型的
車載智能助手與人機交互介面(HMI)，其支持多輪語音對話、手勢控
制及行程即時視覺化；同時打造可靈活拓展的座艙軟件平台，集成辦
公、娛樂及健康監測模塊，並可針對企業客戶提供定制化配置。我們
擬融合大語言模型與語音合成(TTS)能力，實現高效車內交互對話與
車輛控制功能，並搭載本地化生活服務能力，全面提升座艙駕乘體
驗。此外，我們將優化車輛空載時段的巡航路徑算法，提升補能效
率，攻克機場、火車站等複雜上車點位的精準停靠對接難題。我們旨
在通過技術進步及應用改善Robotaxi服務的訂單調度、路線規劃、資
源分配及用戶體驗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將(i)[編纂]約[編纂]%用於
員工成本，包括內部及新招募研發人員的薪資與福利。我們計劃招募
約15至20名研發人員，專門從事人工智能及Robotaxi營運工作，人均
年薪介乎人民幣40.0萬元至人民幣1.0百萬元；(ii)[編纂]約[編纂]%用
於支付給我們自動駕駛合作夥伴（包括Momenta）的技術開發費用；
及(iii)[編纂]約[編纂]%用於雲計算、基礎設施及其他成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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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港元將用於內部試點測試及試點商業運營，提
高Robotaxi服務在不同現實場景下的安全性、魯棒性及可靠性。我
們亦計劃在重點目標城市部署Robotaxi的試點商業運營，並將完善
Robotaxi服務的運營工作流程，並根據用戶反饋及數據分析優化服務
質量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招募約30名研發人員，專門從事Robotaxi

測試與營運工作。此外，我們計劃在自動出行產業價值鏈上建立戰略
夥伴關係，並發展全面的生態系統（包括充電站及服務中心）。我們計
劃加強參與制訂自動出行服務的行業標準，並建立廣泛的合作夥伴網
絡。通過參與標準制定工作及建立自動出行生態系統，我們預期可加
速創新及整合我們整個出行價值鏈中的Robotaxi運營平台，從而提升
我們於業內的領先地位及長期競爭力；

(ii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我們出行服務的研發，其中：

a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升級我們享道智慧大腦的智能激勵分
配機制，使激勵分配更為精確，從而提高我們的激勵效果並提升我們
的營運效率。我們計劃進一步優化我們的動態激勵分配算法，改善消
費者和司機的激勵分配機制。我們旨在提供有針對性的激勵措施，以
應對實時用戶行為和當地供需情況。此外，我們計劃加強激勵評估系
統，監控激勵分配的實時結果、評估激勵分配機制的效率並對分配機
制進行動態調整，從而優化我們的運營效率；此外，我們計劃加強我
們享道智慧大腦的用戶補貼及服務費調整機制。我們計劃進一步完善
我們的價格算法，以更有效地應對實時需求波動及市場趨勢。此外，
我們計劃升級我們的服務費系統，以引入更加靈活、基於業績的佣金
結構。我們通過根據司機表現調整服務費費率，旨在激勵提升服務及
維持強大且忠誠的司機基礎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招募約10至15名
研發人員，專門從事人工智能及網約車營運工作，人均年薪介乎人民
幣40.0萬元至人民幣90.0萬元；及

b) 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港元，將用於通過技術進步實現安全、高效運
營。我們計劃通過配備先進的分析和實時監控機制強化我們的安全乘
車監控系統，以識別並主動處理行程中潛在的安全風險。我們旨在讓
乘客安心，並加強我們提供安全且值得信賴的出行服務的承諾；

(iii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擴大我們的用戶及司機基礎、提升品牌知名
度及增加市場份額，其中：

a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通過吸引新用戶及司機、挽留現有用
戶及司機及提高用戶及司機的平台參與度來擴大我們的用戶及司機
基礎。我們計劃提供優惠券套餐，以激勵用戶及司機在我們的平台下
單或接單。此外，我們計劃通過對在我們平台上推薦和下單的用戶進
行獎勵來吸引和留住用戶。例如，我們將提供現金券供推薦人在下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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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中使用，以及供被推薦人於首次在我們平台下單或完成訂單時
使用。我們還會針對會員計劃推出專屬優惠，進一步強化客戶的忠誠
度。

b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進行線上線下營銷及宣傳活動，以提
升我們的品牌知名度。我們計劃繼續以經常發佈可推動受眾參與的
宣傳內容的方式，透過主要社交媒體平台推廣我們的平台，以觸達潛
在用戶及提升我們的品牌知名度。我們還計劃投資於搜索引擎優化。
此外，我們將通過戶外廣告投放（如廣告牌和交通廣告）進行線下廣
告，以進一步提升品牌在主要市場的知名度。我們還將進行線下活
動，旨在強化品牌形象和提高公眾知名度；及

c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擴大我們的地理覆蓋範圍，尤其是進
軍新低線城市。我們計劃於2026年進駐約24個新城市，逐步將全國
業務版圖擴展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國現有100個城市網絡以外。
將根據人口規模、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現有交通基礎基礎設施、監管準
備及當地出行合作夥伴的可用性等標準對新城市進行篩選。我們計劃
設立當地營運分公司及當地專責營運團隊，以確保高效的管理及服務
提供。對於每個新進駐的低線城市，我們均設有當地營運團隊，負
責司機招募與入職、監管牌照與許可證管理、當地市場推廣及用戶獲
取，以及現場服務質量管理。我們亦計劃與當地交通部門、出行合作
夥伴及出租車公司接洽及合作，以擴大我們的當地司機基礎，並在該
等市場推廣使用我們的平台；在每個新進駐的城市，我們將與當地出
行合作夥伴合作，由其獨立負責司機招募及車輛提供，使我們能夠快
速建立營運能力，而無需在該等城市為購置車輛投入大量前期資本支
出。我們與出行合作夥伴合作可使我們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升平台
服務能力，有效擴大營運規模，並享有更顯著的規模經濟及更高的盈
利能力。作為城市進駐戰略的一部分，我們將探索與當地出租車公司
的合作安排，利用其既有的當地司機網絡、現有車隊及對當地市場的
了解，加速我們平台在新市場的滲透。

(iv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購置車輛以擴大我們的車隊及營運規模。我
們計劃購入不同類型的車輛，包括經濟型、行政轎車及多用途車輛，以滿
足我們不同用戶基礎的各種出行需求。我們計劃購置約3,000輛車以擴大我
們的車隊規模。所購入的車輛將用於我們個人及企業出行場景下的服務。
透過擴充車隊，我們旨在提升服務覆蓋範圍及改善用戶體驗，從而在不斷
演變的出行市場中捕捉增長機會。我們預期，車隊擴張將通過增加主要營
運區域內的車輛密度，直接提升我們的訂單完成率與應約率，從而縮短可
用車輛與潛在乘客之間的平均距離，使我們能夠完成更高比例的訂單，特
別是在供給限制最緊張的高峰時段。

(v) 約[編纂]%或[編纂]港元將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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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表載列我們的規劃[編纂]用途的預期實施時間表。

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

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總計

（百萬港元）

自動駕駛及Robotaxi研發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我們出行服務的研發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擴大我們的用戶及司機基礎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購置車輛以擴大我們的車隊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倘[編纂]設定為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[編纂]或[編纂]，則[編纂][編纂]將增加或減
少約[編纂]港元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則我們將收取的額外[編纂]將為：(i) 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
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，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[編纂]）；(ii) 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
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，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）；及(iii) [編纂]港元（假設
[編纂]為每股股份[編纂]港元，即指示性[編纂]範圍的最低[編纂]）。

若[編纂][編纂]高於或低於預期，我們將按比例調整上述[編纂]的用途分配。

倘若[編纂][編纂]未能即時用於上述用途，我們僅會將該等資金存放於持牌商業
銀行及╱或其他獲授權金融機構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
及法規）的短期計息賬戶內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當披露規定。若上
述建議[編纂]用途發生任何重大變更，我們將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適當公告。


